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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石家庄市土地志》历经三年耕耘，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终于编纂成书。饱

览全书，颇多感触。

石家庄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又是新兴的省会城市。地处要冲，历史悠久。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在这里聚居，劳动生息。此后又是辄国、鲜虞国、中

山国、常山郡、真定国、恒州、真定府等古代郡、国、州、府所在地。战国

时，东垣、石邑两座古代名城曾雄踞今石家庄市区南北两翼，为今河北中南

部地区政治、经济中心，长达千余年之久。本世纪初开始，一座新兴城市再

度崛起。1947年石家庄获得解放，人民获得新生，迅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城

市。1968年河北省省会迁至于此，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土地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大地母亲为我们石家庄儿女造就了优越的

地理位置，北连京畿、南临沃野、西依太行、东靠平原，又为我们提供了丰

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肥美，日照充裕。石家庄人民得天时地利之宜，借改革

之春风，正全力建设着自己的美丽家园。

石家庄市的土地管理事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逐

步完善发展的道路。尤其是新中国土地管理部门成立以来，广大干部职工为

贯彻基本国策，保护土地资源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

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土地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

人多地少、人增地减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加强土地管理，坚决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任何人、

任何时候，都必须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土地。确立惜土如金的观念，树立强

烈的土地忧患意识，顾全大局，思虑长远，造福子孙后代。

自古盛世修志。如今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土地事业，如日中天。编修

《石家庄市土地志》，正逢其时。土地志的首次编修是项浩繁艰巨的工程。在

短短三年时间里，编纂人员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认真考证鉴别，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系统整理而编纂成书，实属来之不易。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石家庄市土地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全市土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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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历史和现状，堪称石家庄市有关土地方面的“小百科"。将为党和政府及

各级领导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借鉴，将使人们对土地有一个更广、更深、更好

的了解，激励土地管理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更加勤奋、努力工作，为石家庄市

的改革开放和土地管理事业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是为序。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边春友

2000年9月



凡 例

一、《石家庄市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遵循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全面、系统、

科学地记述石家庄市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

石家庄市的繁荣和发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地域范围为石家庄市现行行政区域：23个县(市)、区，并以此

区域追溯历史。

三、记述时间，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底，明古详今，重

记当代。大事记延至1998年。

四、志书体例，横分纵述，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按时间顺序纵向记述，

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征，采用章、节、目、子目结构，以概述

冠首，各章下设无题小序。

五、语言文字使用，遵循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的《土地史志编纂

语言文字暂行规定》，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对前后联系紧密事件，适当采用记事本

末体。

六、纪年方法，民国以前使用汉字，先书朝代帝王年号，后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使用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新中国成

立后，按《国务院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涉及全市性的

数量统计，以石家庄市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和

单位的数据。

八、立传人物，记述已故主、客籍有重要业绩者。人物排列，以生年先

后为序，生年无考者以卒年先后为序。

九、称谓，地名、官署、官职等使用历史名称，地名括注今名。有简称

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指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前后。

十、资料来源为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档案图书资料，石家庄市土地管理

局资料和省、市、县有关部门专业志等，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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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一座迅速发展的新兴城市，一个历史丰厚的古老地方。

从首都北京南行268公里，位于北纬37。36．25 7～38。45．57，东径113。

31．267～115。28．57，有一个被称为“天下第一庄"的城市，这就是石家庄市。

它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东、南、北分别与衡水、邢台、保定三市相连。西，则

处于太行山脚下，与煤炭基地山西省隔山相望。石家庄市交通方便，四通八

达，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广铁路和京深高速公路纵穿南北，石太、石

德铁路和石太、沧石公路并行东西。辖区地势西高东低，气候属暖温带半温

润大陆性气候。土地肥沃，日照充足，宜植粮棉，是全国粮棉基地之一。

石家庄历史悠久，但开埠建市、迅速崛起为一座新兴城市，却是近几十

年的事。二十世纪初，随着铁路的发展，只是作为获鹿县(今鹿泉市)一个

小村庄的石家庄开始兴盛起来。1925年筹备设市，1939年正式建立石门市，

1947年解放后改名石家庄市。1968年河北省省会迁至于此，成为全省政治、

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1996年行政区辖6个区：新华区、桥西区、桥东

区、长安区、郊区、矿区；12个县：正定县、栾城县、井陉县、平山县、灵

寿县、深泽县、无极县、赵县、行唐县、高邑县、元氏县、赞皇县；代管5个

市：辛集市、藁城市、晋州市、新乐市、鹿泉市。有汉、回、蒙、藏、朝鲜

等43个民族。总人口为835．65万，其中市区人口141．64万。总面积为15848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07平方公里，耕地894．3万亩，人均耕地1．07亩。

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土地的开发利用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发展而

发展。石家庄一带的土地开发利用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证，早在距今一

万至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滹沱河流域就聚集了众多的氏族部落，进入氏族

公社的社会发展阶段。从正定、平山、元氏、赞皇等县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

代遗址可以看出，今石家庄市辖区内当时已有频繁的人类活动和较发达的农

业、畜牧业，土地已得到初步开发。但由于当时人们认识和支配自然的局限

性，土地只能归社会共同所有，共耕共获，属于氏族公社集体共有的土地制

度。土地的开发利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

进入奴隶社会，今石家庄一带已成为重要的农耕地带。土地归奴隶主国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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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有。在土地利用管理上，夏、商、周时代，出现了井田制，并实行了相

应的贡、助、彻等赋税制度。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私有的萌芽

逐渐产生，鲁国“初税亩"的实行，更是从法律上确定了土地的私有权。今

石家庄一带，在春秋时期，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土地制度的变化。尤其是境

内鲜虞国(治新市，今正定新城铺)、肥国(今藁城西)等诸侯国的出现，带

动了石家庄一带的社会发展，城邑用地开始增多，农耕范围也不断扩大，农

业迅速发展，土地进一步得到开发利用。

自战国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在其后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今石家庄

一带的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土地管理随着朝代的兴衰更替，不断发展变化。在

战国、秦、汉时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确立时期，由春秋后期井田制

的瓦解，到秦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令的颁布，拉开了封建土地私有的序幕。

到了汉代，土地私有进一步明确，并有了国有、地主阶级所有和自耕农所有之

分。此时，今石家庄一带先后为恒山郡、常山郡、真定国辖境，土地也开始进

入以私有为主、多种所有成分并存时期，同时，由于执行重农抑末、奖励农垦

的政策，加速了新田的垦辟，扩大了耕地面积，平原大部分土地变为农田。

其后，朝代更替，风云变幻，土地问题一直是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

因素，并突出体现了这样一些历史规律：每当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之时，土

地的开发利用便受到限制，如十六国时期，隋末唐初、元末明初时期，今石

家庄一带土地荒芜较为普遍，甚至出现了“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

十仅二、三"的悲惨场面。到了社会稳定、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之时，土地的

开发利用便得到较快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在土地管理上也更加完善，如

不同朝代推行的占田课田制(魏晋)、均田制(北魏至唐初)、租庸调法

(唐)、鱼鳞图册(明)等，这些比较好的土地使用和赋税管理制度，对今石

家庄一带的农业生产及水利、林牧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代封建统

治者，为了安邦兴业，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在土地开垦、农业生产、水利建

设等方面也相应实施了一些有为之举，如在今石家庄一带，平棘(今赵县)县

令主持开广润陂、毕泓陂以蓄水灌田，鹿泉县(今鹿泉市)开礼教渠、太白

渠以灌农田，真定路疏冶河、治滹沱以“分杀水势"。至于封建统治者所实行

的屯田举措则更有效地增加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早在蒙古占据河

北初期，就在真定等地设置屯田，明洪武、宣德年间，置真定、神武等卫，下

设千户所、百户所，驻各县屯田，其后又多次迁山西民充实真定府、赵州、晋

州等地，或开垦荒地，或拨田耕种。至清康熙盛世，下令禁止圈地，奖励垦

荒，并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由此，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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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种，耕地利用率明显提高。清末民初，土地开发利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农业、

手工业等方面，其领域日益向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等方面发展。于是，石

家庄有了正太、京汉铁路，有了大兴纱厂，有了井陉煤矿等等。

民国时期，比较重视土地的立法和地籍管理工作，制订了一系列土地政

策、法律、法规，并逐级成立了土地管理机构。石家庄建市较晚，加之时局

动荡，土地机构设置及管理不及外地完善。一般由县“两科"和后来成立的

石门市政公署的财政科管理。总之，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内忧外患，虽

比较重视土地立法和地籍管理工作，但贯彻得并不够好，土地开发利用成就

也不够大。

总之，在漫长封建社会中，今石家庄一带的土地开发利用是不断变化发

展的，并促进了农业、水利、交通以及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土地制度上，

以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私有同时并存。在土地管理上，从废井田、开阡陌，到

方田法、经界法、鱼鳞图册等，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封建社会土地管理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今石家庄一带曾出现过一些郡国名城，有中山国

(治今平山三汲)、常山郡(治今元氏故城等地)、真定国(治所今市郊东古城)、

东垣邑(今市郊东古城)、石邑(今市郊振头村北)、真定府(治今正定)等。尤

其是东垣邑，作为一座古都邑和国、郡、州、县的治所，从战国到唐初，约1000

年历史，一直是今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些国都城邑

的发展，增加了城镇用地，也带动了周围农业交通等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土地制度、土地利用管理也随之发生了

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其后，经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最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即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变革中，石家庄这块热土上有着光辉而独特

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了全

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

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从而使中国的土地历史掀开了

新的一页，在土地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全国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运动并延至解放后。石家庄一带作为老区和半老区，按照中央的指

示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于1949年较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时过30余年，进入80年代，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席

卷全国，土地承包，自主经营，广大农村的土地使用进入一种新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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